附件2

《济宁市水环境保护条例》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

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对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或者未完成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县（市、区），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约谈该县（市、区）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约谈和暂停审批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开。”

将第三十五条修改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制定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城乡水务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应急备用水源的规划和建设，并对应急备用水源进行保护。”

将第四十一条修改为：“再生水输配管网覆盖区域内的火电、造纸等高耗水企业应当优先使用符合标准要求的再生水。

“城市绿化、道路清扫、车辆冲洗、建筑施工以及生态景观等用水，应当优先使用符合标准要求的再生水。”

删除第六十六条。

将第六十七条改为第六十六条，修改为：“港口、码头、装卸站和船舶修造厂应当配备足够的船舶污染物、废弃物的接收设施。从事船舶污染物、废弃物接收作业，或者从事装载油类、污染危害性货物船舱清洗作业的单位，应当具备与其运营规模相适应的接收处理能力。”
删除第七十三条。

